
世界农业问题研究

(第 五 辑)

唐正平  主编

中  国农 业  出版 社



主 编

副主编

编 委

唐正平

李正东

胡延安

倪洪兴

于 形

陈晓形

金世生

卢肖平

罗 鸣

唐盛尧

王锦标

蒋协新

屈四喜

毕建英

王维琴

李宇形



序
-，〕一叫今

目

    当前，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中国加入WTO，农

业的开放度更高，市场范围更大，竞争更加激烈。我国农业正

处于一个阶段性的转折时期，其阶段性特征不仅表现为农产品

供给由长期紧缺转变为阶段性过剩，而且表现为农业发展目

标、运行机制和工作重点都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。从发展目

标上看，由以保障供给为主转变为提高农村经济整体效益、增

加农民收入和改善生态环境;从运行机制上看，由计划调控转

变为市场调节;从工作重点上看，由研究生产为主转变为研究

包括市场、生产、加工和销售在内的整个产业涟;农业资源的

配置要从原来的一省一地向着眼全国以至面向世界转变;运行

规则要从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要求向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变。农

业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。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，

勇于探索，不断创新，以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的要求。面对更

为开放的环境，我们还必须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。各

个国家的国情不同，农业生产条件和发展水平也有差别，故不

可生搬硬套别国的经验，但是农业作为一个产业，在发展中又

有许多共性的规律，因此，借鉴别国的经验和教训，对一个国

家的农业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。

    本书所汇编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，中美农业预算

内容、结构和目标比较，国外的农业保险机制，农村小额信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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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和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等问题，都是我们关注和垂需解决的

热点问题。这些研究成果，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，对我们都很

有参考价值。

农业部副二I   it
2002年7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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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及其
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对策

    乌拉圭回合协议使农产品国际贸易实质上结束了游离于多边

贸易协定之外的历史，将农产品更严格地纳人到WT()多边贸易

框架的管辖之下，削减了农产品贸易限制，扩大了农产品国际贸

易的自由化程度。乌拉圭回合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成就，是完善了

贸易争端解决机制，为各国解决贸易争端提供了谈判场所和解决

程序。近年来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不断发生，且有愈演愈烈

之势，其中农产品贸易争端占了很大比例。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

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，在国际贸易中经常发生。本文在分析已出

现的争端案例的基础上，探讨其产生的原因、影响因素及发展趋

势，研究我国面对争端将采取的对策，为我国应对今后可能出现

的农产品贸易争端作准备。

、WTO框架下农产品国际贸

  易争端的典型案例回顾

    在国际贸易争端中，与农产品有关的争端占第一位。根据

WTO在网上公布的材料，从1995年I月I日WTO正式成立，

截至2002年5月13日，其争端解决处已经受理了257宗案件，

其中涉及农业方面的是too宗，超过1/3。而农产品国际贸易在

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仅占12%左右。农产品贸易争端的比重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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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农产品贸易的比重。我们回顾两个典型案例，以期对争端过程

管中窥豹。

表 1   1995-2001年世贸组织受理的农产品贸易争端数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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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来源:根据世贸组织在其网站VVWW.,Nto. org上公布的资料翻译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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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一)美国诉欧盟牛肉案:有关检疫措施违反

动植物卫生协定 (c   )尸5)的争端

    美欧牛肉荷尔蒙争端、美欧香蕉争端都曾引起媒体的广泛关

注。美欧牛肉争端主要是美国、加拿大等国认为欧盟有关荷尔蒙

添加剂的规定，影响了他们向欧盟的牛肉出口，而这些规定是不

符合WT()有关规则的，要求欧盟改变。

    I.争议的基本事实。从1981年起，欧共体 (欧盟)理事会

就通过一系列文件，禁止进口饲喂过荷尔蒙添加剂的牛肉。t9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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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7月I日以后，欧盟不但继续这一禁令，还加强了控制和检测

措施，同时规定了处罚措施。

    美国提出，欧盟的这一禁令影响了美国的牛肉出口，禁令违

反了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(SPS协定)第3条、第
5条和 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》(GATT1994)第I条、第3

条，要求欧盟的政策符合W'r(〕的规则。

    2 诉讼:专家组的结论。19%年1月26日，美国根据WTO

争端解决谅解(DSU)及SPS协定、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(TBT),

农业协定和GATT1994的有关规则，要求与欧盟进行双边磋商。

2月2日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求加人磋商，2月8日，加拿大要求

加人磋商。3月27日进行了磋商但未取得满意成果。4月25日，

美国要求成立专家组。5月20日，WTO争端解决机构(DSB)决

定成立专家组。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加拿大、挪威作为第三方参与。

7月2日，3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成立。

    1997年8月18日分发的专家组报告裁定:欧盟维持没有通

过风险评估的检疫措施，不符合SPS第5条第I款的规定;欧盟

采用的不同措施差异很大，导致了贸易歧视和变相的贸易限制，

不符合SPS第5条第5款的规定;欧盟维持没有依据国际标准的
检疫措施，与SPS第3条第I款的规定不符。专家组建议世贸争

端解决机构 (DSB)要求欧盟将其争议措施与WTO相一致。
    3.上诉。欧盟不接受专家组的裁定，与1997年9月24日

提出上诉。

    1998年1月16日，上诉机构分发了其报告，在实体上维持

了专家组的裁定，在关于举证责任及对WTO一些协定条文的解

释方面推翻了专家组的意见。例如，_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关于

欧盟的措施带来贸易歧视的裁定，认为欧盟的措施没有违反SPS

第5条第5款的规定。上诉机构建议争端解决机构要求欧盟修改

其违反SPS协定的措施，使其符合WTO的规定。1998年2月

13日，争端解决机构 (DSB)通过了上诉机构的报告和修改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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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专家组报告。

    本案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受理审查的第一例关于动植物

卫生检疫措施方面的贸易争端，从判例上来说对今后解决此类争

端有重要影响。尽管仔细研究专家组报告及当事双方的辩诉更多

地是律师们的责任，.但专家组及上诉机构对SPS有关条文的解

释，对研究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的经济学者们也是有益的。当今

世界，环境保护的浪潮日益高涨，农产品检疫有成为新的贸易保

护手段的趋势，值得关注。

(二)美欧香蕉案:有关贸易歧视的争端

    持续多年、差一点就引发美欧贸易战的香蕉贸易争端，曾被

大西洋两岸的媒体大势渲染，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。香蕉案涉

及多方利益，争端从GAT]、时期持续到WTO时期，是非常典型

的一个案例。

    1.引起争议的欧盟 (欧共体)香蕉进口管理制度。在香蕉

共同体成立之前，欧共体在香蕉进口方面没有统一的政策，各成

员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不同的管理制度:①开放模式，为德国采

用，无论香蕉的产地，均一视同仁，免税进人德国;②保护模

式，为英国、法国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原殖民主义宗主

国采用，只向非洲、加勒比、太平洋原殖民地国家 (简称ACP

传统进口国)开放市场;③区别对待模式，为比利时、卢森堡、

爱尔兰、丹麦采用，对ACP传统进口国免关税，对来自其他地

区的香蕉征20%的进口关税。

    经过欧盟内部整合，1993年7月I日，成立了欧共体香蕉

共同市场，统一了香蕉进口管理制度。第一，对欧共体自己的香

蕉生产者，若因共同市场成立导致价格下降，欧共体补偿其损

失;第二，对ACP传统进口国，实行关税配额管理，配额内

(年均85.77万吨)实行零关税，配额外实行从量税，每吨750

欧洲货币单位.(ECU);第三，对于其他来源地的香蕉也实行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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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配额管理，配额为200万吨，配额内关税每吨100欧洲货币单

位，配额外关税每吨850欧洲货币单位。还对欧盟内的经营者规

定了一套许可证制度，将经营从ACP传统进口国进口的经营者，

与从ACI〕非传统国进口的经营者及其他地区进口的经营者区别

对待，对第一类经营者宽松对待，对第二类经营者管理严格。欧
盟给予ACI)传统出口国以特惠待遇，依据欧盟与ACI〕国家鉴定

的若干个 《洛美协定》。欧盟还与这些国家签定了香蕉框架协议，

以保证这些国家的香蕉出口。

    2.中美洲国家及美国的异议。欧盟是世界主要香蕉进口者

之一，其向ACI〕传统进口国的特惠，使得从这些国家输往欧盟

的香蕉数量上升，而其他地区的香蕉出口受到影响。国际香蕉投

资也向ACP传统进口国移动。未受香蕉框架协议保护的中美洲

国家如厄瓜多尔、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、墨西哥等国向欧盟的香

蕉出口下降，香蕉产业受到打击。这些国家认为欧盟的制度存在
歧视，违反WTO的非歧视性原则。

    美国也是香蕉进口国，并不向欧盟出口香蕉，为什么也加人

到争端里来呢?原因是，中美洲的很多香蕉种植园都由美国的跨

国公司经营，称之为 “美元香蕉”。美国公司想以 “美元香蕉”

扩大在欧洲市场上的份额。欧盟的前述制度使美国公司的希望落

空，招致美国的不满。

    1995年9月28日，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、墨西哥和美国要
求就欧盟香蕉进口体制进行磋商。在磋商过程中，厄瓜多尔成为

WT()成员，也要求与欧盟进行磋商。19%年2月5日，上述5

国正式向WID争端解决机构提出同欧盟的磋商要求。

    5国认为，欧盟在香蕉进口和分销体制中所采取的配额及许

可证等管制措施歪曲了WTO的一般原则，对非洛美协定缔约国
构成贸易歧视。

    欧盟辩称，并没有蓄意对申诉方进行贸易歧视，对ACP国

家的优惠是欧盟履行 《洛美协定》的必然结果，而GA'M、已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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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批准了欧盟基于洛美协定的此项豁免，即 “洛美弃权”

(Lome walver)。

    磋商未果，申诉方要求成立专家组。

    3. WT(〕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.。1996年5月8日，W'F()争

端解决机构决定成立专家组。专家组于1997年5月22日分发专

家组报告，裁定欧盟的香蕉进口管理制度在具体运作过程中超出

了 “洛美弃权”的范围，与GATFI 994的第I条、第3条和第

13条不符。欧盟对来自非ACI〕传统国的香蕉实施更严格的管理

程序，违反了进口许可证协定。专家组接受了美国的观点，认为

欧盟对经营不同来源地香蕉的经营者的不同待遇违反了服务贸易

J急协定。

    申诉人和被诉人都对专家组对WE)规则的解释不满，提出
上诉。上诉机构基本维持了专家组的意见，要求欧盟在适当时间

内使其香蕉进口管理制度与WTO有关规则相一致。

    欧盟接受了裁决，并按世贸组织的要求，不晚于1999年I

月I日修改香蕉管理制度。

    4.再起争端。欧盟于1998年’7月公布新规定，对香蕉进口

管理制度进行修改。修改后的制度依然以关税配额管理为基础。

对ACP传统进口国任维持原来的配额，但取消了国别配额;对

非ACP国家的配额增至255.3万吨，对份额超过10%的国家分

配了国别配额，配额内税率降至每吨75欧洲货币单位，配额外

税率降为每吨737欧洲货币单位。

    美国与其他4国认为欧盟的新制度没有实质性改变，原制度

中的歧视本质继续得以保留， ACP传统进口国继续享受特惠，

质优价廉的 “美元香蕉”继续受到歧视。
    欧盟认为修改后的香蕉进口管理制度符合WTO的裁定，保

持原有的关税配额管理制度是为了避免ACP传统进口国家的出

口遭受冲击。

    美国等5国对欧盟的解释不满，与 1998年8月18日通过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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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TO正式提出与欧盟谈判。双方谈判后，欧盟于10月28日公

布了新制度，对原制度进行了部分修改。

    尽管欧盟再次进行了修改，但仍未满足美国的要求。1998

年11月I I日，美国以欧盟的新香蕉制度不符合WTO的要求

为由，单方面宣布了初步拟定的报复清单和制裁时间表，威胁

欧盟若不让步，美国将于1999年1月I日起开始实施贸易制

裁。

    欧盟也不示弱。谴责美国单方面宣布制裁的行为不符合世贸

规定。欧盟宣布将如期于 1999年I月1日实施新制度。

    美国认为欧盟在利用WT()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漏洞故意拖延

时间，于1999年I月14日向WIFO申请授权采取报复措施，终
止向欧盟减让数额为5.2亿美元的关税。在美国的制裁威胁下，

美欧进行了谈判。谈判达成一项临时协议:WTO原则上同意美

国实行贸易制裁，但制裁程度由争端解决结构进行仲裁，在仲裁

之前不批准美国进行制裁。I月29日，应欧盟的请求，仲裁组

成立。

    3月初，制裁组表示无法在3月2日前完成工作，需要更多

的时间和证据来证明欧盟新香蕉进口制度对美国等国造成的损

害。这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，单方面宣布对来自欧盟的20种产

品征收too%惩罚性关税，总值5.2亿美元。欧盟要求召开紧急

会议讨论此问题。在紧急会议上，美国这种单方面采取贸易制裁

的行为没有得到各方的支持。

    1999年4月，专家组报告和仲裁组报告终于作出。专家组
认为，欧盟的新制度仍存在缺陷，违反了GATT所规定的最惠

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。5月6日，WT()通过该报告。欧

盟表示接受该报告。

    仲裁组的报告认为，欧盟新的香蕉进口制度确实对美国造成

了损害，但损害程度不是5.2亿美元，实际损失约为1.914亿美
元。香蕉案告一段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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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的

    特点与国别分布

    如前所述，虽.然农产品贸易只占全球贸易量的12%左右，

但世贸组织成立以来，发生的贸易争端却有1/3左右与农产品贸

易有关，可见，农产品贸易领域是发生争端相对较多的领域。

(一)农产品争端发生的主要领域

    表2是我们整理的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争端所涉及的WTO

规则的排序。。由于一起争端往往涉及到多项条款，我们这里以涉

及的主要协议来归类。如表2所示，在农产品贸易争端中，与动

植物卫生检疫协议 (sps协议)有关的争端数目达 14起，占

17.7%，排在首位。与保障措施协议有关的争端排在第二位，共

表2 世贸组织成立后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争端所涉协议频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涉及的协议

1.SPS协议

2.保障措施协议

3. GATl，第2条 “关税减让表”的争端

4. GAT甲l，第I I条 “普遍取消数量限制”的争端

5 反补贴协议

6. TRIPS协议

7. GATI，第I条 “普遍最惠国待遇”的争端

8.反倾销协议

9.农业协议

to.贸易技术壁垒协议

11. GATT'第3条 “国内税和国内法规的国民待遇原则”的争端

12. GAn，第13条 “数量限制的非歧视性管理”的争端

13.进F-1许可证协议

    J总 计

    资料来源:根据WT(〕公布的有关资料整理。

争端数目 (起)

    14起

    13起

    10起

      8起

    7起

    5起

    5起

    5起

    3起

    3起

      3起

    2起

      I起

    79起



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及其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对策 9

13起。涉及农产品关税减让方面的争端10起，占第三位。数量

限制，反补贴、知识产权、反倾销、国民待遇等方面分别发生了

5起以上贸易争端。从1995年以来的情况看，动植物检疫措施

与保障措施是发生争端最频繁的两个领域。

    与所有贸易争端相比，农产品争端的分布也是比较广泛的。

如表3所示，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到2002年I月发生的200多起

争端，涉及22个条款 (协议)，其中13个领域发生了与农产品

有关的贸易争端，覆盖率为59%。可见，农产品争端涉及协议

和条款是相当宽的。而涉及动植物检疫的争端100%是农产品争

端，涉及保障措施协议的争端62%与农产品有关，在关税减让，

取消数量限制、国民待遇等方面，农产品贸易争端也占到三成至

五成。这与表2显示的情况完全吻合，在动植物检疫、保障措

施、关税减让、数量限制、国民待遇等方面，是农产品贸易争端

的多发领域。

表3按涉及协议对WTO争端进行的分类

            (1995.1 .1-2002.1)

争端涉及主要协议
争端数{与农产品有

燮
38
36
20
22
19
16
14
14
21
6
4
3
3
5
4

1.反补贴协议

2.反倾销协议
3. GATT第3条 “国内税和国内法规的国民待遇原则”的争端

4. TRIPS协议

5. GAM，第2条 “关税减让表”的争端

6. GAT'l，第11条 “普遍取消数量限制”的争端

7. SPS协议

8. GAYI，第I条 “普遍最惠国待遇”的争端
9.保障措施协议

to.进口许可证协议

I I.政府采购协议
12农业协议

13. GAT1、第13条 “数量限制的非歧视性管理”的争端

14.纺织品与服装协定
15.服务贸易总协定

  关的争端

7/18.4%

5/13.9%

3/15%

5/22.7%

tO/52.6%

8/50%

14/100%

5乃 5.7%

13/61.9%

1/16.7%

0

3/100%

2/66.7%

0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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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续)

争端涉及主要协议

16贸易技术壁垒协议

17.原产地规则协议

18. TRIMS协议

19. GATF第24条 “适用领上一边境贸易一关税同盟和自由贸

易区

20. DST

2 1. GAM，第7条 “海关估价协议”

22.民用航行器贸易协定

争端数

(起)

与农产品有

关的争端

资料来源:根据W」D公布的有关资料整理。

(二)发生贸易争端的农产品类别

    农产品种类繁多，国际贸易涉及的农产品范围非常广泛，但发

生争端的产品范围却相对集中。从1995-2001年所发生的97起农

产品贸易争端来看(表4和图2)，畜产品的争端案例最多，占

25.8%，园艺产品的争端案例排在第二位，占16.5%，粮食排在第

三位，占15. 5 %，涉及全部农产品的案件排在第四位，占14.4%.

如果我们把产品分为动物产品和植物产品，那么动物产品的争端占

37.1%，植物产品的争端占32%，余下的为其他争端案例。

表4 世贸组织受理的农产品贸易争端涉及产品分类

                  门995-2001年) 单位:起

勺

一

n
曰

1

    产品名称

粮食及其加工品

畜禽及其副产品

水产品

园艺产品

其他产品

综合

水及酒

合计

1991.)

415

1999 2000 2001 合计 比重%

2

6

0

2

I

0

0

I

I

2

I

2

I

0

15.5

25.8

11.3

16.5

  7.2

14.4

  9.3

I I 8 13 97 100.0

1996 1997 1998

】

2

2

3

0

3

0

I

to

I

I

I

7

5

5

5

0

1

2

0

0

I I 26 13

丹
J

n
曰

资料来源:根据WT(〕网站公布的资料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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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产品

  水与酒

  水产品

    综合

    粮食

园艺产品

  畜产品

              图2 1995-2001争端所涉及的产品分类

    农产品争端案例比较集中的第二个特点是，在同类产品中，

争端往往集中在几个品种上。如粮食产品，主要集中涉及的是小

麦和大米，其他产品或者极少涉及，或者从来没有发生过贸易争

端;在巧个粮食类产品的贸易争端中，其中涉及小麦的6个、

大米的4个、玉米的I个。畜产品主要集中在肉类和奶制品;经

济作物主要集中在糖类;水产品主要集中在鱼类;园艺作物则主

要集中在水果类。

(三)争端的国别情况

    1.起诉方。从我们所收集的97宗案例 (表5)显示，美国

是世界上起诉别国最多的国家。早在1995年4月6日，美国就

已经作为世贸组织成立后第一起农产品争端 (WT/DS3)①的申

诉方，开始了它积极利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贸易 “征战”。不

包括美国与别的国家共同起诉的案例 (如香蕉争端)，只是美国

单独提出的申诉案例，就占了全部案件的22.7%。美国每年都

    ① 1995年4月6日，美国指责韩国对进口农产品的检验措施违反了GAT丁第3

条和第11条，SPS协议第2条和第5条, -Fffl、协议第5条和第6条，农业协定第4

条 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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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诉案，占据着主要申诉成员的位置。

    欧盟紧随其后，是第二个提出申诉最多的成员方。在已发生

的农产品贸易争端案例中，16宗由欧盟提出。加拿大提出的申

诉案I I宗，排在第三位。

表E, 1995-2001各年.争端起诉国一览表

单位:起

国 家 1995

美国

欧盟

加拿大

澳大利亚

菲律宾

秘鲁

智利

泰国

斯里兰卡

乌拉圭

墨西哥

新西兰

巴西

巴拿马

瑞士

阿根廷

印度

匈牙利

巴基斯坦

哥伦比亚

波兰

哥斯达黎加

其他

4

I

5

0

I

1

1

I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0

I

合计 I5

1996 1 1997

26

)8 1999 2000 2001 合计

)

一

一

一

2

2

2

2

0

0

0

0

0

0

0

I

0

0

0

0

0

O

0

0

0

I

I

2

I

0

0

0

0

0

I

O

0

0

0

2

0

O

I

0

0

I

O

O

0

0

I

0

O

O

O

I

I

0

0

O

O

0

I

0

0

I

0

2

0

2

I

0

3

22

16

I I

3

2

2

3

2

I

I

I

4

5

I

2

3

I

4

I

2

I

I

8

左 I I 8 13 97

191)

门
乙

﹃

，

1

们
引

n
，

n
，

n
创

n
曰

n
 

n
U

n 

n
U 

n
U

n
划

n
U

洲
n
川

n
曰

n
ll 

C
U

n
U 

n
U

I二左

0 

0 

0
 

0

0
 

0

0

0
 

0
 

0

0

3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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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注:将多个成员共同起诉的案例被放在其他栏

    如果不计算共同申诉的案件，在由各成员方单独提出的89

宗案件中，发达成员美国、欧盟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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